
想了解“存量土地”请看这里

今后，合肥工业、商业用地可用于房地产开发

星报讯（记者 王涛） 记者昨日从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获悉，我省将开展第四届“无记分

有奖励”活动，报名时间为6月12日至10月31

日，颁奖时间为11月16日。此次活动奖品为

加油充值卡，奖品按照有车类、无车类各设置

一、二、三等奖，总价值约50万元。

据了解，我省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领导小组将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第四届“加

油！零记分”“PICC安徽人保杯——无记分，

有奖励”活动，激励和引导广大机动车驾驶人

养成遵章守法、文明驾车的良好习惯，构建平

安、畅通、和谐、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6月

12日至10月31日为报名时间，届时公安交

管部门会在当地主流媒体公布具体报名方

式；11月1日至15日，活动组织单位和各级

公安交管部门会对报名驾驶人资格进行审核

把关和公示；11月16日，将在公证人员和新

闻媒体的监督下举行现场摇奖和颁奖仪式，

所有获奖人员名单将在“安徽交通信息服务

网”、“安徽交警服务在线”网站予以公布。

司机朋友请看这里

我省“无记分有奖励”活动又开始啦！
报名时间：6月12日至10月31日 奖品：加油充值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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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根据《公

立医疗机构医用耗材网上集中交易实

施方案》，我省医用耗材也将集中采

购，预计今年7月启动实施，9月后分

期分批挂网交易。

根据我省的安排，将搭建一个集

中交易平台，让医用耗材供应商和医

院在平台上阳光操作、集中交易，政府

不再直接为医疗机构采购医用耗材定

价。

据了解，纳入首批集中交易的包

括血管介入类、非血管介入类、骨科植

入、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眼科材料等

产品，未列入省网上集中交易目录内

的其他类别医用耗材，暂由市、县或医

疗机构按相关规定自行组织采购。

星报讯（记者 沈娟娟） 过去，医

用设备由医院自行采购，一方面效率不

高、价格偏高，另一方面由于采购不规

范带来商业贿赂风险。记者了解到，我

省将医用设备和药品、耗材等集中采

购，目前已着手编制采购品目与计划，

10月份完成今年集中采购任务。

省卫生计生委主任于德志介绍，

除甲类设备仍按规定由国家卫生计生

委统一组织采购外，乙类大型医用设

备及200万元以上的由省组织集中采

购，50万元～200万元的设备由市组

织集中采购，50万元以下的设备由市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采购方案。

医用耗材9月份后将分批挂网交易

医用设备10月份完成集中采购任务

记者昨日从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省出
台《公立医疗机构基本用药集中招标采购实施方
案》，今年1118种药物将实行集中招标，目前，采
购已经开始，7月中旬执行中标结果。

记者 沈娟娟

1118种药物将集中采购

据悉，安徽省今年的药品集中采购范

围由过去的医保药物调整为基本用药，共

包含1118种药物，其中包括520种国家基

本药物。

“药品采购机构从基层医疗机构、县级

公立医院扩大到城市公立医院，实现公立

医疗机构全覆盖。”省卫生计生委主任于德

志介绍，省基本用药、国家基本药物和高质

量类型药品使用比例将被明确。

比如，乡村和社区卫生机构、中心卫生

院、县级医院、省市级医院采购的省基本用

药比例为100%、90%、80%、70%以上，采

购的国家基本药物比例必须为 100%、

70%、50%、30%以上，采购的价格较高的

质量一类药品不能超过药物总采购量的

10%、20%、30%、40%。

7月中旬执行中标结果

记者了解到，这次将我省2012年县级

医院集中采购中标价、社会药店零售价、周

边7省份最近一次中标价作为参考价，取

其相对低价。

于德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安徽保证

同类、同等药品中价格最低，低价并不是唯

一的中标标准，“但我们也希望能是周边省

份中价格最低的。”

于德志告诉记者，对于竞争不充分包

括独家垄断产品，限定为政府指导价的

82%，对于纳入国家低价药品目录、安徽省

廉价药品目录的药品，国家定点生产的普

鲁卡因胺、麦角新碱等7种试点药物，在技

术标入围后，直接挂网实施国家指导价，由

医疗机构自行采购。

“目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已经开始，7

月中旬执行中标结果。”于德志说，中标结

果公布后，企业须在20个工作日内供应药

品；急救药品配送不超过4小时，基层医疗

机构不超过30天、县和县以上医疗机构不

超过60天必须结算贷款。

老工业用地：可从事创意产业

今后，将鼓励利用自有存量工业用地

规划建设标准化厂房。新建标准化厂房建

成后，可按“先租后售”方式进行处置。新

建标准化厂房的建设要求、租赁企业入住

要求、出售要求执行有关规定，由所在区人

民政府或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监督审核。符

合出售条件的，经所在区人民政府或开发

区管委会出具书面审核文件后，国土部门

可分幢、分层、分单元分摊设置工业用地使

用权，办理转让手续。

鼓励利用自有存量工业用地，在不改

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通过拆建、改建、扩

建等方式提高容积率。增加的建筑面积，

不增收土地出让金。支持老工业基地调整

改造规划范围内的企业，利用自有存量建

设用地，在不改变土地用途、不增加建筑面

积的前提下，在规划方案确定后，利用现有

房屋从事工业遗产展示、创意产业，土地处

置方案由市土地管理委员会按“一事一议”

方式审批。

存量用地：可升级为居住用地

以划拨或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存

量建设用地（含工业、商业、办公、综合等），

因经营发展需要，确需调整土地用途和规

划条件的，经依法批准履行规划调整、补缴

土地出让金手续后，可升级改造为商业、办

公、居住用地。

以划拨方式取得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

（含工业、商业、办公、综合等）调整土地用

途和规划条件的，应按新规划设计条件下

现行市场评估价与原规划设计条件下划拨

土地权益价的差额补缴土地出让金。补缴

土地出让金后，土地使用权类型、用途和土

地使用年限相应调整。

以协议出让方式取得的国有存量建设

用地（含工业、商业、办公、综合等）调整土

地用途和规划条件的：如为规划容积率调

整，应按现行市场评估的楼面地价乘以新

增建筑面积补缴土地出让金；如为土地用

途调整，应按现行市场评估的新旧土地用

途楼面地价之差乘以建筑面积补缴土地出

让金；如为土地用途与规划容积率同时调

整，应按新用途现行市场评估的楼面地价

乘以新增建筑面积，再加上现行市场评估

的新旧用途楼面地价之差乘以原建筑面

积，补缴土地出让金。

升级开发的住宅：可对外销售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过程中，涉及的单

位内部职工安置、设备搬迁和建筑物处置，

应由土地使用权人自行负责。拆除原有房

屋重新规划建设的，应在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或补充合同）后2个月内拆除地上建筑

物，逾期未拆除的，按照出让合同（或补充

合同）约定依法解除。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过程中，因统一规

划的需要，与周边相邻单位一道实施的，允

许自行确定合作方式，实施联合申请。整

体规划范围内涉及居民住宅用地的，应比

照旧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模式，纳入政府

储备。一环范围内原则上不得升级改造为

住宅用地。

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出让用地允许转

让（原出让合同约定不得转让的除外）。划

拨用地可在升级改造补缴土地出让金后且

达到法定转让条件后转让。盘活存量建设

用地从事房地产开发的，申请升级改造单位

具备房地产开发资质且所建房屋符合销售

条件的，经依法批准的项目，可对外销售。

擅自改变土地用途：依法处罚

严肃查处未经批准擅自改变土地用

途和房屋使用功能的违法违规行为。擅

自将工业、办公、综合等用地改变为商业

服务业的，由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及时查处。查处后，如符合城市规划允许

保留的，依法处罚后，履行上述规定程序；

如不符合城市规划的，依法处罚后，限期

予以拆除或恢复原土地用途和房屋使用

功能。

关注“药物采购”请看这里

我省1118种药物将实行集中采购
7月起，中标企业须在4小时内完成急救药品配送

今后，合肥的工业、商业、办公等存量土地，如
果有经营发展需要，经依法批准、补缴土地出让金
之后，可以用于房地产开发。昨日，记者从合肥市
国土局获悉，《合肥市关于盘活存量建设用地提高
土地利用效率的实施意见》拟出台，合肥市市区范
围内，具有合法权属来源，且未纳入城市统一改造
计划和土地收购储备范围的国有存量建设用地，符
合城市规划和环保要求的，经依法批准，可实施升
级改造。

记者 任金如


